
師培/非師培學系 學系名稱 報考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」/「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教育學程」

需否先取得擬修習

專門課程培育學系

之輔系生或雙主修

生，始得報考

申請核發修畢師資職

前教育證明書前應備

證明

特殊教育學系

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」任一專門課程

例：特殊教育學系同學欲修習「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」，必須先具有培

育系所「生物學系」輔系或是雙主修資格，始得報考，於申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

育證明書時，具輔系資格者須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證書並加註「生物學系」為輔系；

具雙主修資格者須取得「特殊教育學系」及「生物學系」為第二主修之學士學位畢

業證書。

需

已取得學士學位畢

業證書並加註輔系

學系名稱或第二主

修學士學位畢業證

書

學生所屬學系培育之專門課程 否 學士學位畢業證書

需

已取得學士學位畢

業證書並加註輔系

學系名稱或第二主

修學士學位畢業證

書

非師資培育學系

機電工程學系

電機工程學系

電子工程學系

資訊工程學系

資訊管理學系

會計學系

企業管理學系

高齡健康促進與照護管理

原住民專班

需

已取得學士學位畢

業證書並加註輔系

學系名稱或第二主

修學士學位畢業證

書

本校大學生符合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_專門課程架構表所列培育學系所、輔系、雙主修資格」招收對象條件檢核表

輔導與諮商學系

英語學系

國文學系

美術學系

地理學系

數學系

物理學系

生物學系

化學系

運動學系

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

電機與機械科技學系

財務金融技術學系

※上表須取得擬修習專門課程培育學系之輔系生或雙主修生，提醒於大一或大二之第二學期務必取得（輔系或雙主修申請須依本校各學系規定，欲申請

者請自行向各學系洽詢），方得於大二或大三符合教育學程甄選之報名資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日期：114年8月

非學生所屬學系本科之專門課程

1.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」任一專門課程

2.「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身心障礙組」

3.「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資賦優異組」

僅得擇一學程報考

例1：國文學系同學欲修習「特殊教育學校(班)教師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」

，必須先具有培育系所「特殊教育學系」輔系或是雙主修資格，始得報考，於申請

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時，具輔系資格者須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證書並加註

「特殊教育學系」為輔系；具雙主修資格者須取得「國文學系」及「特殊教育學

系」第二主修之學士學位畢業證書。

例2：會計學系同學欲修習「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－商管專長」，必須先具有

專門科目規劃系所「財務金融技術學系」輔系或是雙主修資格，始得報考，於申請

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時，具輔系資格者須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證書並加註

「財務金融技術學系」為輔系；具雙主修資格者須取得「會計學系」及「財務金融

技術學系」第二主修之學士學位畢業證書。

例3：機電工程學系同學欲修習「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－電機專長」，必須先

具有專門科目規劃系所「電機與機械科技學系」輔系或是雙主修資格，始得報考，

於申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時，具輔系資格者須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證書並

加註「電機與機械科技學系」為輔系；具雙主修資格者須取得「機電工程學系」及

「電機與機械科技學系」第二主修之學士學位畢業證書。

師資培育學系


